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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比选内容
本次竞争性比选项目已经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批准，邀请人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现已具备竞争性比选条件，诚邀你单位参加。
一、项目范围：废氧化铝利用。
二、项目时间：2025年12月。
三、项目地点：重庆涪陵化医大道55号
四、项目要求：
1、报价单位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相关有效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司鲜章。
2、报价内容应包括运输方式、包装要求等。
3、报价文件均需密封并加盖单位公章。
五、比选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年12月4日下午17时前。   
获取方式：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官网（废氧化铝利用协议竞争性比选文件） 
六、参选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15日上午12时00分；   
递交方式：参选文件密封并加盖公章后通过邮寄或现场递交。  
递交地点：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工业园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 
七、预期送达、未送达指定地点或未按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参选文件，比选人不予受理。 
8、 联系方式   
比选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工业园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    
联系人：税莉   联系电话：15025633218    （报价函收件人）
 








第二部分　参选须知及程序

一、比选须知：
[bookmark: _Toc253382678][bookmark: _Toc332314495][bookmark: _Toc535832514]1.采购内容及范围
1.1本次采购内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2026年废氧化铝利用。
1.2转运重量：年计划165吨，按实际过磅重量为准。                                                                   
1.3转运要求：按双方沟通、确认时间进行转运。 
1.4交货地点：重庆市涪陵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厂区。
1.5利用要求：免费接收一般工业固废废氧化铝 ，并确保利用过程符合环保要求。 
[bookmark: _Hlt3694263][bookmark: _Toc253382681][bookmark: _Toc332314498]2.参选人要求
2.1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产业活动单位或者企业法人。具有圆满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并能合法运作，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资格。
2.2 参选人在专业技术、设备设施、人员组织、业绩经验等方面具有安全生产、质量控制、经营管理的相应的资格和能力，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2.3 未发生过重大违法或商业贿赂行为
[bookmark: _Hlt4646413][bookmark: _Toc253382683][bookmark: _Toc535832525][bookmark: _Toc332314499]3.比选程序
3.1采购评选委员会
本次评选采用最低投标价法，成立评选委员会，由3人及以上单数组成。
3.2采购评选程序
3.2.1参选文件应由参选人在规定的时间、地点递交。
3.2.2比选开始前，比选小组首先检查报价文件是否密封完好，再打开参选文件根据竞争性比选文件相关要求进行详细评审。
[bookmark: _GoBack]3.2.3所有单位评审完成，比选小组将在评审合格的参选文件中选择最低价报价单位为服务单位。
3.2.4比选过程由比选人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并存档备查。
    3.3签订合同
       成交参选人的报价表、比选过程表及其相关资料等均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第3部分　 报价模板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废氧化铝利用）

回收利用内容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单价
（元/吨）
	预估重量
	备注

	1
	废氧化铝
（废白土渣）
	按实物包装
	吨
	
	165
	以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过磅单重量结算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1报价说明：税率：%   以上报价均为含税价。
2.付款方式：业务完结验收合格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比选方付款，付款采用电汇或银行承兑方式支付。
	
报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时间：














第四部分：合同模板
废氧化铝利用协议   
甲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合同编号：
乙方：                                                  签订地点：
                                                        签订时间：
回收利用内容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单价
（元/吨）
	预估重量
	备注

	1
	废氧化铝
（废白土渣）
	按实物包装
	吨
	
	165
	以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过磅单重量结算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1、 根据生态环境局对甲方的废氧化铝危险特性鉴别意见的复函，甲方的废氧化铝不属于危险废物。乙方必须按照环保等部门要求进行利用处置，双方按规定办理转移或备案手续，产生的任何法律法规责任由乙方负责。
2、 发货方式：由乙方自提。
3、 合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4、 交货方式、地点、运输及费用承担：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48小时内负责派遣符合相关资质要求的运输车辆到甲方所在地厂区进行装运。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负责货物的装载。
5、 风险责任：货物出厂后由于在运输途中引起的有关货物损失、短缺、丢失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
6、 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编织带、不计价、不回收。
7、 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执行。
8、 合同效力：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订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即时生效。
         (2)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诉讼至重庆市人民法院解决。
    九、本合同共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行法律效力。
	甲       方
单位名称（章）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单 位 地 址 ：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
法定 代表人 ：潘华
委托 代理人 ：严光健
电       话 ：13983158838
传       真 ：023-64689518
开 户 银 行 ：建行重庆涪陵分行
帐       号 ：50001314500050200153
邮 政 编 码 ：408017
税       号 ：91500102778494910P
	乙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传      真：
开户银行： 
帐    号：
行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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